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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8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1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3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函的回复 

暨年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江苏吉鑫风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4]0498 号），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现将回复情况及公司 2013

年年报进行补充公告如下： 

1. 公司 2013 年度未进行利润分配，主要原因系风电行业正处于回暖期，

公司未来发展对资金需求较大，为保证公司的可持续性经营需要。请公司进一

步说明：1）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产业划分、竞争态势、发展情况等）和

公司自身的经营模式，明确公司所处发展阶段（成长期/成熟期）；2）结合历年

财务预算和相关投资计划等，对当年的现金流情况进行分析，说明公司未来一

年的资金需求情况；3）根据自身业务规划和已进行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等对留存

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预计收益情况进行说明。 

答：1）风电行业经过快速发展、遇冷调整、复苏回暖的周期后，已逐步进

入理性发展阶段。公司作为风电整机厂商的关键零部件供应商，与风电行业保持

了相同的发展历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确保风电铸件作为主营业务的核

心地位，并已形成稳定的客户及供应商链条，整体发展平稳，因此经综合评估，

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应为理性发展的成熟期。 

2）公司 2013 年度现金流的主要情况如下： 

项目 2013年 1-12月 2012年 1-12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48,434,434.36 1,656,352,937.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45,039,393.01 1,740,318,45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395,041.35 -83,965,5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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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230,000.00 43,22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6,529,250.73 148,096,322.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99,250.73 -104,876,322.0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38,008,123.57 1,142,894,875.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76,983,818.46 964,568,396.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75,694.89 178,326,478.8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36,451.99 -528,145.9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3,883,643.74 -11,043,511.3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21,228,611.31 732,272,122.6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35,112,255.05 721,228,611.31 

上述数据显示，2013 年，公司经营性资金支出为 11.45 亿元，投资性资金支

出为 0.87 亿元，两项合计支出为 12.32 亿元。 

2014 年度，伴随风电行业的回暖，公司订单增加（目前约为 15 亿元），第

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8.53%，公司预期 2014 年度全年营业收入将保持增长

趋势。为了满足经营生产需要，公司预计 2014 年度经营性资金需求约为 13 亿元。

同时，根据订单情况，公司当前产能已出现供不应求现象，因此 2014 年度公司

将加大技改投资并拟计划投资新项目以提高产能并扩张规模，预计 2014 年度投

资性资金需求约为 2 亿元。综上所述，公司预计 2014 年全年所需流动资金约为

15 亿元，同比将增长 21.75%。公司将通过销售回款、银行借款等方式筹资，以

确保公司可持续经营。 

3）截至 2013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 573,480,917.61 元，预计 2014

年度将进一步增长。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

在未来年度进行利润分配，以回报投资者。 

 

2. 年报显示，公司主要应收款项相关会计政策如下：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说明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说明 

1 年以内（含 1 年） 7% 7% 

其中： 

半年以内 2% 2% 

半年至 1 年 5% 5% 

1－2 年 20% 20% 

2－3 年 50% 50% 

3 年以上 100% 100% 

请公司及年审会计师说明，1 年以内（含 1 年）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为 7%

的合理性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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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账龄“1 年以内（含 1 年）”7%的计提比例是由于编制人员对计提比例

分段的误解造成的编制错误。经查阅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报告并咨询财务总监及

年审会计师，公司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中，公司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款项进行分段设置计提比例，分为半年以内、半年至 1 年两

个账龄段，未单独设置“1 年以内（含 1 年）”的账龄段，因此该账龄段的计提

比例无需填写任何数据。公司将加强编制人员业务培训，增强审核流程，提高年

报编制质量。 

 

3. 请公司说明，与自然人李国良和朱宇洪形成的 300 万元和 896.25 万元其

他应收款项的原因及具体构成，包括但不限于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等。其中，与李国良的往来款年限为半年以内、1-2 年的应

收账款，计提比例为 2%，请公司进一步说明是否充分、合理。 

答：公司与李国良形成的其他应收款项来自于控股子公司江阴长龄新能源设

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长龄新能源”）与李国良之间的借款协议。经长龄新

能源股东会决议，2012 年 12 月，长龄新能源与李国良签订了借款协议，由长龄

新能源向李国良提供 300 万元的借款，期限为 2 年。长龄新能源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和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两次向李国良支付了 150 万元、合计 300 万元

款项，该笔款项计入长龄新能源其他应收款项中，经财务报表合并后，反映在公

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项中。经审核，李国良不是公司及子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未担任公司及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公司及子公司

任职，并且与公司及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亲属关系，因此李国良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此次借款属于非关

联交易，借款金额处于公司经理层授权决策范围内。 

长龄新能源与李国良形成的 300 万元借款是分两次支付的，入账日期不同，

因此其他应收款的形成时期不同，适用于不同的坏账计提比例。两笔借款的具体

计提情况如下： 

其他应收款内容 账面余额 坏账金额 计提比例(%) 

2012 年 12 月 24 日借款 150 万元 30 万元 20% 

2013 年 12 月 26 日借款 150 万元 3 万元 2% 

合计 300 万元 33 万元  

在年报系统中，计提比例一栏仅能在备选项（2%、5%、20%、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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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定一个计提比例，因此编制人员选择了上述两个计提比例中的 2%，但实际

的坏账准备金额是按照公司实施的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公司与朱宇洪形成的其他应收款项来自于公司向其转让的江阴市顺裕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顺裕科技”）的股权转让款。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与顺裕科技的自然人股东之一朱宇洪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以 4536.25 万元将公司所持有的顺裕科技 41％股权全部转让给朱

宇洪，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顺裕科技股权。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收到转让款

2300 万元，于 2013 年 12 月收到 1340 万元，截至 2013 年末 896.25 万元余款记

入其他应收款。经审核，朱宇洪不是公司及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未担任公

司及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公司及子公司任职，并且与公司及

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亲属关系，因此

朱宇洪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